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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教务处 
   教务通[2018]77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统计 2018 年度教师教研工作量的通知 

各二级部门： 

2018 年教师教研工作量审核认定工作现已开始，由教务处负责，请各部门

依据《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教研工作量计分标准（修订版）》（附件 1，以下简称

“计分标准”），做好 2018年度教师教研工作量的统计工作，相关事项要求如下： 

1.请各部门通知本年度需要进行考核的教师及管理人员(科研处下发的

2018年科研考核人员名单），根据《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教研工作量计分标准（修

订版）》填写《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2018年度教研工作量统计表》（附件 2）。 

2.教研工作量主要涉及编写教材、取得教学成果、主持教研教改项目、指导

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、参与本科教学工程项目等，所赋予的教研分值仅用于教师

年终教研与科研工作量考核。 

（1）教材第一主编必须是我校教职工，否则不予认定。 

（2）教材和教学成果的教研分值，只在教材出版或成果获得当年有效。 

（3）2014 年以来立项的教改课题和本科教学工程项目由教务处按《计分标

准》计算教研分值，2013 年及以前的课题和项目由科研处认定评分。研究或建

设期限内已经计算并认定教研分的，不再重复认定。 

（4）教研课题和本科教学工程项目分值可在课题研究或项目建设期限内，

由课题或项目负责人按年分配使用，需填写《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教研类项目教研

分值分配表》（附件 3）。其中，省级及以上课题或项目需按以下要求分配教研分

值：研究或建设期为 2 年的，所分配的教研分值按比例依次为 40%、60%；研究

或建设期为 3 年的，所分配的教研分值按比例依次为 30%、30%、40%；研究或建

设期为 4 年的，所分配的教研分值按比例依次为 30%、20%、20%、30%。立项时

未明确研究或建设期限的，一律按 3 年计算。项目参与人使用项目分值必须有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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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负责人签字。 

（5）发表的论文和作品，报科研处统一认定。  

（6）由于修订版的教研工作量分值计算标准有所提升，原有各类项目分值

使用情况按提升比例折算。 

(7)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参照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记分。 

3.材料报送 

以部门为单位报送教师教研分值统计表电子版和纸质版，纸质版需院长（或

主管教学的副院长）签字并加盖公章方可受理。凡课题或项目的分值是多人分配

的，请主持人或负责人填写《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教研类项目教研分值分配表》并

签名，总分值需与表格中的分值总计一致。 

教材：需提交教材封面、封底及目录的复印件。 

请各二级部门于 2018年 12月 20日以前将《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2018年度教

研工作量统计汇总表》（附件 4）《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2018 年度教研工作量统计

表》和《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教研类项目教研分值分配表》报送至教务处教研教改

科，并发送电子版。联系人：向小兵；联系电话：0731-88140631；电子信箱：

19353325@qq.com。 

 

 

附件： 

1.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教研工作量计分标准（修订版） 

2.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2018年度教研工作量统计表 

3.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教研类项目教研分值分配表 

4.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2018年度教研工作量统计汇总表 

 

 

 

教 务 处 

2018年 12月 10 日 

 

 


